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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 机构情况。
办公室 督促检查工作制度的落实、会议的组织和党务工作的办理；负责文电、财务、保密、档案、信访、后勤服务等工作；负责单位的干部人事、考核奖惩等工作；组织实施目标责任综合考评工作；承担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与咨询工作。
  妇女保健股 开展妇女保健的预防、诊断、治疗工作，负责免费婚检、叶酸发放、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阻断等公共卫生项目；开展免费孕产妇高危筛查、妇女病普查普治工作；做好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负责组织区围产协作组对孕产妇死亡病例进行讨论；认真执行围产保健管理办法，掌握辖区围产保健管理情况；定期召开妇幼工作例会，制定全区各级各类妇幼保健人员业务培训计划，举办相应的培训班，提高基层业务素质；负责全区妇女保健业务指导工作，对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进行业务督导和考核。
儿童保健股 拟订并组织实施基层儿童保健服务年度考核工作细则；督促、检查、指导卫生院、幼儿园、托儿所的保健工作落实情况；对基层儿保专干和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员开展业务技能培训；负责免费婚前健康检查登记、男科检查；负责组织区儿童保健协作组对出生缺陷病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围产儿死亡病例进行讨论，做好相关记录，及时进行分析，提出可行性的干预措施；承担全区医疗机构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和补发工作；承担国家级五岁以下儿童营养和健康监测的审核工作；负责全区托幼机构入园、入托儿童及其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开展新生儿窒息复苏培训和督导；负责听力筛查、疾病筛查的督导和培训；开展儿童口腔保健和视力保健工作。
    信息股 依法依规开展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的收集、整理、审核和上报等工作；负责全区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的妇幼卫生信息管理、督导及考核；掌握全区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基本情况及妇女儿童的主要健康状况指标，开展主要指标动态监测；做好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和国家级、省级监测项目信息的上报工作；不断完善辖区内妇幼卫生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总分析、上报工作，为单位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计划生育股 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优生优育指导；负责全区内符合条件的育龄对象的免费孕前优生检查、优生评估，以及高风险随访工作；负责优生优育咨询和检测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推广优生优育新技术和新方法；负责培训本区各级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业务人员；负责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培训，加强业务指导；组织、指导区、镇、村三级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教育工作、孕前优生检查随访工作；在上级行政部门和业务单位的指导下，进行专题调研、参与科研工作等；负责组织区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监控工作和监督检查乡、村两极计划生育工作。
 医技股 负责免费婚前检查、高危孕产妇筛查、妇科病检查、幼儿体检、幼师体检、优生优育等各项检查的化验和结果评定；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不定期检查、督促、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儿童保健和妇女保健检验技术操作常规的执行情况；开展基层妇幼专干及检验人员的技术培训；承担控制采血、B超、心电图、影像学检查等项目；负责保管、维护实验室仪器设备。
7、健康教育股 负责本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以多种形式开展孕期保健、围婚期保健和计划生育基础教育等健康知识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拟订全区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健康教育网络的组织管理、技术指导和督导考核；负责健教栏目、专栏、电视网络及标语宣传和会议会场的指导设计等工作；组织单位医务人员参与各级社会性健康教育活动；组织单位医务人员的健康教育培训和辖区医疗机构健教员的业务培训。
2.人员情况。截止2024年12月底实有人数总计11人,其中：事业编制11人，在职11人，退休9人。
3.主要职能:
(1)履行公共卫生职责，掌握辖区内妇女儿童健康状况信息，为辖区内妇女儿童提供育龄妇女保健、围产保健、儿童保健等妇幼保健计生技术服务，控制孕产妇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受区卫生健康局委托，承担辖区内妇幼保健、母婴保健、计划生育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技术支持；负责对本辖区内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开展妇幼卫生服务质量的检查、考核与评价。
(3)负责对幼儿园、托儿所的卫生保健工作进行评估和监督；负责对入园、入托儿童、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卫生保健的监督管理。
(4)承担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导、信息咨询、随访服务、生殖保健等工作。
(5)普及妇幼卫生科学知识，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各项保健措施。
(6)负责开展孕期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婚前健康检查、优生优育检查等工作。
(7)负责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信息收集、统计、整理、分析、质量控制和汇总上报工作。
（二）部门（单位）年度各项绩效目标
1、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我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婚检率≥80%；免费幼师体检人数≥1000；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数：200对；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数：1900人;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数：2000人。
2、2024年度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农村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托幼机构管理、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物管伙食费、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3、 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无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425.03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44.25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44.25万元其中：项目支出286.42万元，基本支出257.8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32.84万元，公用经费24.99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 农村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经费75.22万元；
2、 民托幼机构管理经费0.34万元；
3、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33.06万元；
4、 免费孕前优生检查3.89万元。
5、 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17.22万元
6、 物管伙食费1.50万元
7、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57.8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单位2024年年初预算资金总计425.03万元，实际单位年度总支出544.2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28.04%。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1.年初预算项目“农村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年初预算43.4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31.83万元，实际支出3.89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项目支付2022年度两癌项目筛查费25.30万元，支付两癌项目宣传费28.22万元，支付2024年度两癌项目筛查费21.70万元。
2.年初预算项目“托幼机构管理经费”，年初预算5.00万元，年中执行调减3.66万元，实际支出0.34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项目支付专业软件维护费0.20万元，支付医疗废品处理费0.14万元。
3.年初预算项目“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年初预算4.0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29.06万元，实际支出33.0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项目支付孕前医学检查费用支出33.06万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组织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